附件4

宝安区复工复产防控物资生产企业员工
加班费补贴申请表

申请编号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填表日期：      年   月  日
	企业基本信息

	企业名称
	
	统一社会信用代码
	

	企业注册地
	

	企业类型
	
	登记机关
	         

	法定代表人
	
	联系方式
	

	经办人姓名
	
	身份证号码
	

	联系电话
	
	传真
	

	申请补贴信息

	是否在宝安区注册及购买社保的防控物资生产企业
	（填写是或否）

	2020年1月24日-2月2日用工人数
	

	是否在2020年1月24日-2月2日期间加班复工复产
	                （填写是或否）

	补贴发放银行账号信息

	开户银行
	
	申请金额
	           元

	银行帐号
	

	申请企业声明
	
本公司承诺申请材料（包括附件资料）真实，申报资格和条件符合相关规定，对申报材料的真实性负责。若有虚假，本单位愿意承担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。




  法人代表签名：          
       （单位公章）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日

	部门初审意见
	经初审，相关申请材料已准备齐全，符合补贴要求。 


审核人签名：              负责人签名：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	局审核意见
	     
经审核，同意向该企业发放宝安区防控物资生产企业员工加班费补贴               元。


负责人签名：
（单位盖章）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
1、经办人必须为在申报企业购买社保的员工。
2、一级响应期间指广东省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一级响应期间。
[bookmark: _GoBack]3、宝安区防控物资生产企业名单由区工信局负责提供。
